附件1

2025年度安徽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
资金绩效自评表

项目承担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写日期：
	项目名称
	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

	中央主管部门
	财政部、科技部

	地方主管部门
	

	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	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（B）
	预算执行率（B／A）

	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
	
	

	
	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
	
	
	

	
	地方资金
	
	
	

	
	其他资金
	
	
	

	总体
目标
完成
情况
	总体目标
	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	
	
	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	全年实际完
成值
	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	
	产
出
指
标
	数量指标
	支持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项目数量
	个
	个
	

	
	
	
	支持建设科技创新基地项目数量
	个
	个
	

	
	
	
	转化科技成果数量
	项
	项
	

	
	
	
	支持区域创新载体项目数量
	个
	个
	

	
	
	
	支持东西部科技合作及区域协同创新项目数量
	个
	个
	

	
	
	时效指标
	资金拨付及时率
	%
	%
	

	
	效
益
指
标
	经济效益
指标
	带动社会投入与引导资金投入比例
	
	
	

	
	
	
	促进科技投融资金额
	万元
	万元
	

	
	
	
	支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
	家
	家
	

	
	
	
	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
	家
	家
	

	
	
	
	促进技术合同成交额
	万元
	万元
	

	
	
	
	带动地方投入东西科技合作及区域协同创新资金
	万元
	万元
	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区域科技创新能力
	
	
	

	
	
	
	培训从事技术创新服务人员数量
	人次
	人次
	

	
	
	
	提供技术咨询/技术服务数量
	人次
	人次
	

	
	
	
	科技帮扶支撑乡村振兴项目数量
	个
	个
	

	
	
	
	培训技术经纪人数量
	人次
	人次
	

	
	满意
度指
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被服务对象满意度
	%
	%
	

	说明
	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如没有请填无。



注：
1．该表由项目承担单位和归口管理单位填报，项目承担单位如实填写指标值和全年实际完成值，表格中所列指标为共性指标，如有其他指标需填报，项目承担单位可自行在所属指标类别末行填写申报；归口管理单位根据项目承担单位提交数据统计汇总后如实填写。
2．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。
3．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，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。
4．定量指标实际完成值汇总时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5．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100％-80％（含）、80％-60％（含）、60％-0％合理填写实际完成比例，省级主管部门汇总时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6．对未完成绩效目标或超过年初设定的绩效指标值30%及以上的，需分析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。
7. 支持建设科技创新基地项目数量=支持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数量+支持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项目数量+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项目数量等。
8. 支持国家级区域创新载体项目数量=支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数量+支持国家创新型县（市）项目数量+支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大学科技园、众创空间数量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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